
申請露營設施開立土地同意書注意事項

申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非同一人，或土地為申請人與其他人共有者，應擇一方式確認土

地使用同意情形如下：

一、親自簽署方式：

請土地所有權人攜帶身分證，親自至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簽署土地使用同意書。

二、出具印鑑證明方式：

土地所有權人得出具印鑑證明，並須符合下列條件：

1.印鑑證明日期：應為申請露營場許可使用日前一年內核發之有效文件。

2.申請目的敘明：須明確載明土地提供用途，例如：

「本人所有苗栗縣○○鎮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，提供○○○申請設置露營相關設

施。」

3.同意書用印：土地同意書應加蓋土地所有權人印鑑章（與印鑑證明相符者）。


